
音乐学院转专业考核方案

根据《德州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要求，特制定本学院学生转专

业考核办法，内容如下：

一、基本原则

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全面发

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遵循学校教学资源允许、学生

自愿、双向选择、公开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基本条件

（一）学生入学后，原则上应在被录取专业完成学业，如有下列

情况之一者，可申请调整专业。

1.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

2.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三级甲等及以上医院检查

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3.确有特殊困难，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

4.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保留学籍或休学的学生，入学时因学校

专业调整原专业停办，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

5.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学校认为确有必要

调整专业；

6.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优

先考虑。

（二）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备我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注册手续齐备；

2.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3.身心健康，且符合转入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专业：

1.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规定不允许转专业的；

2.不同培养层次、不同学制的；

3.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正在休学或应做退学处理的；

4.入学未满一学期或处于毕业学年的；

5.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的；

6.其它经学校审核认为不适合转专业的。

三、转专业方案及考核办法

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从充分尊重学生个人志

向和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角度考虑，制定办法如

下：

（一）转入计划学生数

专业 2023 级实际招生人数 可转入学生数 备注

音乐学 120 12 每个班级学生数上限为 45 人

音乐表演 79 5 每个班级学生数上限为 45 人

专业 2024 级实际招生人数 可转入学生数 备注

音乐学 119 15 每个班级学生数上限为 45 人

音乐表演 81 10 每个班级学生数上限为 45 人

（二）转出原则

对申请转出该专业的学生不设成绩、学分、绩点和转出人数比例

限制。

（三）转入考核方案

1.考核原则

学生申请转入音乐学或音乐表演专业，必须参加由学院统一组织

的转专业考核。考核旨在考察学生适应音乐学专业的基本素质与能

力，经考核合格的学生才有资格转入。



2.考核对象

从 2023 级学生开始执行，申请转入音乐学或音乐表演专业的在

校全日制本科学生。

3.考核形式

拟转专业的学生需要参加学院组织的笔试、专业技能测试和面

试，根据计划转入数、择优录取等原则确定初选名单。

4、考试内容、分值及形式（音乐学、音表通用）

（一）乐理（15）

1.考核内容范围：音与音高、音长与节奏、常用乐谱符号、音程

与和弦、民族调式与大小调式。

主要考查学生对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2.考核形式：笔试。考试用时 60分钟。

（二）听写（30）

1．考核内容范围：

①单音；

②旋律音组：三音组、五音组；

③旋律音程与和声音程：八度内（含八度）自然音程；

④和弦：四种三和弦原位、转位；

⑤节奏：6小节左右；

⑥单声部旋律：高音谱表；8 小节；调号为一升或一降；音域为

f-a2 以以内。



使用五线谱记谱，提供标准音 a＇参照；拍号范围为 2／4、3／4、

4／4、6／8 拍；采用基本节奏型，不出现跨拍、跨小节切分节奏，

不出现 32分音符。

主要考查考生的音乐辨听能力与记忆力。

2．考核形式：笔试。考试用时 40分钟。

（三）视唱（15）

1．考核内容范围：新谱视唱。

使用五线谱记谱，1 条 8小节旋律，调号为一升或一降，音域为

b-e22 以内；拍号范围为 2／4、3／4、4／4、6／8 拍；采用基本节

奏型，不出现跨拍、跨小节切分节奏，不出现 32分音符。视唱开始

前提供标准音 a，考试一遍完成。视唱过程中无任何音响提示。

主要考查考生的识谱能力，音准、节奏与速度的控制能力，以及

音乐表现力。

2．考核形式：面试。

（四）专业技能测试（40）

1.器乐

（1）考核内容：自备 2 首乐曲演奏。考生自主选择 1 种乐器背

谱演奏 2 首不同乐曲，其中 1首练习曲，1首乐曲。（中西打击乐专

业演奏 2 种不同打击乐器的作品各 1 首，其中一种为音高类打击乐

器。）

主要考查考生乐器演奏技巧和能力，以及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力和

表现力。



（2）考核形式：面试。总时长不超过 8 分钟。

2.声乐

（1）考核内容：自备 2 首声乐作品演唱。考生自主选择 1 种唱

法演唱 2 首声乐作品。主要考查考生的嗓音条件、演唱水平及对音乐

作品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2）考核形式：面试。总时长不超过 6 分钟。

3.现场提问关于转入专业相关问题。

四、考核要求：

1．器乐科目一律为独奏，不得使用任何伴奏。

2．声乐科目一律为清唱，不得使用任何伴奏。选择歌剧咏叹调

须按原调演唱。

五、考核结果：

考核实行百分制，总分未达到 70分者，不予通过。考核结束后，

考核小组对考生的考核结果进行审定，并确定考核合格学生名单，限

额择优录取。

六、转专业学生毕业要求：

转专业学生应达到转入专业毕业要求才可毕业，需要按时补选转

入专业落下的课程。

七、最后一个名额出现同分情况：

通常会按照一定的顺序比较单科成绩。具体顺序通常为：首先比

较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的单科成绩，如果这两科成绩仍然相同，则会

增加第二次面试。

八、此方案解释权归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

2025 年 4 月 16 日


